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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上海市推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的政策，促进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应用持续深化发展，统一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基础要求，提高应用效率和效益，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建设工程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1.0.3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上海市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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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工程对象 engineering object 

构成建设工程的建筑物、系统、设施、设备、构件、零件等物理实体的集合。 

2.1.2 建筑信息模型单元 BIM unit 

建筑信息模型中承载建筑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

表述。简称模型单元。 

2.1.3 建筑信息模型实施策划 BIM execution plan 

在项目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实施前编制的文件，该文件概述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具体项目中应用的目标以及团队实现该目标需遵循的实施内容与要求。简称BIM实施

策划。 

2.1.4 通用数据模式 common data schema  

基于统一表达方式，支持多软件进行数据交换的数据结构定义。 

2.1.5 模型精细度 level of model definition 

建筑信息模型中所容纳的模型单元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 

2.1.6 通用数据环境 common data environment 

基于信息容器的项目或资产信息管理系统，由信息容器的收集，管理，分发的可

控处理过程组成。 

2.1.7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评价 BIM evaluation 

对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或运维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的策划、过程

和结果的水平、成熟度和价值的综合评价。简称 BIM评价。 

2.2 符号 

2.2.1 规划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BIM in planning 

建设工程规划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简称规划 BIM。 

2.2.2 设计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BIM in design 

建设工程设计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简称设计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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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施工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BIM in construction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简称施工 BIM。 

2.2.4 运维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BIM in operation 

建设工程运维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简称运维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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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BIM应用应以项目全生命期的数据为核心，通过协同作业模式，以工程对象的

数字三维模型为载体，支撑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各阶段的应用。 

3.0.2 BIM应用应建立通用数据环境，形成一种通用的、标准化的数据管理环境，用

以支持各类数据的存储、传输、处理和分析，为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应用

提供数据服务。 

3.0.3 BIM应用应建立软件、硬件及网络环境。 

3.0.4 BIM应用应采用可访问、信息可共享、开放的通用数据模式建立 BIM 数据库管

理系统。 

3.0.5 BIM应用应统筹考虑项目全生命期应用的需求，开展 BIM实施策划，制定数据

交换、协同工作、模型创建及各阶段应用的内容和要求。 

3.0.6 BIM应用应考虑与其他公共平台的数据衔接，实现信息共享。 

3.0.7 BIM应用宜优先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技术。 

3.0.8 BIM应用应保障项目全生命期实施过程的信息安全，并符合国家和行业信息安

全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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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 数据 

4.1 一般规定 

4.1.1. BIM数据应满足全生命期 BIM应用的要求，支持 BIM数据管理方和使用方对相

关数据的应用。 

4.1.2. BIM应用应建立通用的分类和编码规则进行信息语义识别，分类和编码的编制

应符合《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7027和《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

编码标准》GB/T51269 的规定，并与现有其他标准相协调，未涉及领域的分类和编

码在专用标准中进行补充。 

4.1.3. BIM数据应采用通用数据模式进行管理和使用，并符合《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

准》GB/T51447的规定。 

4.1.4. BIM应用应约定数据交换通用规则，保证数据在项目全生命期的完整性和一致

性。 

4.2 分类和编码 

4.2.1 BIM应用应根据模型管理、创建和应用的需要进行分类和编码，并满足项目全

生命期中工程对象识别、数据传递共享的要求。 

4.2.2 对工程对象进行逐一识别时，分类和编码应与编号配合使用。 

4.2.3 分类和编码应根据工程对象的建设工程领域、本体属性、空间属性、功能属

性进行分类，并在后期应用时根据需要可进行扩展。 

4.2.4 分类和编码的引用、扩展和新增应按照统一格式进行规定，确保各领域协调

一致，宜符合表 4.2.4的规定。 

表 4.2.4分类和编码编制说明表 

表代码 分类表名称 编制说明 索引 

10 按功能分建筑物 引用 GB/T51269 

11 按形态分建筑物 引用 GB/T51269 

12 按功能分建筑空间 引用 GB/T51269 

13 按形态分建筑空间 引用 GB/T5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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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代码 分类表名称 编制说明 索引 

14 元素 扩展 GB/T51269 

15 工作成果 扩展 GB/T51269 

20 工程建设项目阶段 扩展 GB/T51269 

21 行为 引用 GB/T51269 

22 专业领域 扩展 GB/T51269 

30 建筑产品 扩展 GB/T51269 

31 组织角色 扩展 GB/T51269 

32 工具 引用 GB/T51269 

33 信息 引用 GB/T51269 

40 材质 引用 GB/T51269 

41 属性 扩展 GB/T51269 

1X 某领域元素 新增  

2X 某领域行为/工艺 新增  

3X 某领域产品 新增  

4X 某领域属性 新增  

XX 补充其他领域 新增  

4.2.5 模型属性信息应与分类和编码建立关联或映射关系，并通过 BIM 数据库管理

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与使用。 

4.3 通用数据模式 

4.3.1 通用数据模式应包括核心层、共享层、专业领域层和资源层 4个概念层。 

4.3.2 扩展、新增的数据对象应以属性集与属性拓展的方式为原则，增加符合建设

工程各领域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所需要的通用及业务信息，满足建设工程各领域的数据

应用。 

4.4 数据交换 

4.4.1 数据交换应包括组织与流程、交换内容、交换方式等。 

4.4.2 数据交换宜覆盖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运维的全生命期，也可根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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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际需求覆盖部分环节或任务。 

4.4.3 数据交换涉及的各参与方宜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运维单位

等。 

4.4.4 建设单位应结合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和各参与方 BIM应用水平，明确各参与方

基于 BIM的数据交换流程，并通过数据交换模板的形式明确数据交换内容。 

4.4.5 数据交换内容应包括模型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其中几何信息宜通过工业基

础类的标准交换格式进行交换，属性信息宜通过数据交换模板实现数据的交换。 

4.4.6 数据交换方法可分为基于文件的数据交换方式、基于程序接口的数据交换方

式和基于模型数据库的数据交换方式。 

4.4.7 建设工程全生命期数据交换具体要求应符合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信息

模型数据交换标准》（XXX）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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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策划 

5.1 一般规定 

5.1.1 BIM实施策划应包含 BIM实施总体策划和各阶段 BIM实施方案。 

5.1.2 BIM实施总体策划应统筹考虑规划、设计、施工和运维各阶段的应用需求，明

确项目全生命期的 BIM应用目标与要求。 

5.1.3 各阶段 BIM实施方案应以 BIM实施总体策划为基础，指导规划、设计、施工

和运维各阶段的 BIM应用。 

5.2 BIM 实施总体策划 

5.2.1 工程项目在 BIM 技术实施前，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工程项目相关方 BIM

应用水平，主导编制 BIM 实施总体策划，并遵照 BIM 实施总体策划进行 BIM 应用的过

程管理。 

5.2.2 BIM实施总体策划应由建设单位主导编制，各参建单位宜共同参与。 

5.2.3 BIM实施总体策划宜包含下列内容： 

1 BIM实施总体目标； 

2 BIM实施的范围和内容； 

3 BIM实施的组织架构和职责； 

4 BIM实施的环境配置； 

5 BIM实施的数据交换要求； 

6 BIM实施的总体管理方法； 

7 BIM实施的总计划； 

8 BIM实施的技术质量通用要求； 

9 BIM实施的合约、法务支持及相关保障措施； 

10 BIM实施的信息安全要求； 

11 非相关标准规定的自定义内容； 

12 BIM实施的评价标准。 

5.2.4 BIM实施总体策划宜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更新和修订，并及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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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阶段 BIM 实施方案 

5.3.1 各阶段 BIM实施方案应由各阶段 BIM实施负责单位主导编制，并确保各阶段

BIM 实施方案相互关联、相互匹配。 

5.3.2 各阶段 BIM实施方案按照工程项目阶段可分为规划阶段 BIM实施方案、设计

阶段 BIM实施方案、施工阶段 BM实施方案、运维阶段 BIM实施方案。 

5.3.3 各阶段 BIM实施方案应根据各阶段要求，宜对以下内容进行深化与补充： 

1 各阶段 BIM实施目标； 

2 各阶段 BIM实施的范围和内容； 

3 各阶段 BIM实施的组织架构、岗位职责、界面分工； 

4 各阶段 BIM实施的管理方法； 

5 各阶段 BIM实施的总计划； 

6 各阶段 BIM模型要求； 

7 各阶段 BIM实施的技术质量通用要求； 

8 各阶段非相关标准规定的自定义内容； 

9 各阶段 BIM实施的交付成果要求； 

10 各阶段的 BIM实施特殊要求。 

11 各阶段之间的 BIM 实施衔接要求。 

5.3.4 各阶段 BIM实施方案宜根据各阶段实施情况进行更新和修订，并及时发布，

以保证实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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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协同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BIM应用应根据 BIM实施策划，制定统一的工作流程开展 BIM协同工作。 

6.1.2 BIM应用全过程实施应在协同平台中进行。 

6.1.3 协同管理应由建设单位主导，各参建单位共同参与，宜与建设项目管理相结

合。 

6.2 工作流程 

6.2.1 BIM协同工作流程按照实施的层次分为建设阶段、专项应用和具体任务三个层

级，应设定建设阶段层级流程衔接各阶段，并设定建设阶段层级内部流程衔接各专项

应用。 

6.2.2 BIM协同工作流程的设定应包括角色、活动、逻辑、时限四个要素： 

1 角色包括流程的负责人、流程的关键人员和流程的执行者； 

2 活动包括流程各节点操作和 BIM数据输入输出条件； 

3 逻辑包括节点之间的关系、判断条件和流转方向； 

4 时限包括流程整体和节点的处理时效。 

6.3 协同平台 

6.3.1 协同平台应支撑通用数据环境，确保项目全生命期内 BIM数据共享。 

6.3.2 协同平台应具备项目信息存储、查阅、模型浏览、模型信息处理、模型管理

应用、管理流程制定等基本功能。 

6.3.3 协同平台应实现文件及数据的分类管理，区分阶段、参与方、用途等不同属

性。 

6.3.4 协同平台应设定各参与方基本工作规则。包括下列内容： 

1 协同平台功能介绍； 

2 协同工作方法的具体要求； 

3 协同工作角色的职责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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